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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金短缺与融资难题阻碍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如何提高其融资效率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农地

抵押担保在此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本文以十个试点地区案例为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从确权进度到风险补偿等方面研究农地抵押担保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

确权进度、价值评估等单个因素并非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提升的必要条件；违约处置机制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抵押担保融资效率提升中发挥核心作用，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发挥辅助作用；

不同农地抵押担保模式下，价值评估、担保机制及风险补偿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的提升起辅

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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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ortage of funds and financing problems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how to improve their financing efficiency is of great concern to all walks of life, and agricul-
tural land mortgage guarantee plays a role in this regard.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en pilot 
projects as an example, and use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nd mortgage guarantee on the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from the progress of confirming the right to the risk compensation, etc. The study finds that: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the progress of confirming rights and value assessment are not necessar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The default 
disposal mechanism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new agricultur-
al management entities,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s plays 
a supplementary role; Under different modes of agricultural land collateralized guarantee, the value 
assessment,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risk compensation all play a supplementary role in the im-
provement of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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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和研究框架 

1.1. 农地抵押担保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研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具有较高的融资需求和强烈的融资意愿，但受自身弱质性、缺乏抵质押物、

银行信贷门槛高以及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批准率及贷款额度低，

贷款期限与投资期限不匹配、贷款成本高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平均收益等问题突出[1] [2] [3]。这种融

资约束及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并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利润，从而导致其融

资效率低下。 
目前学术界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和产权

问题，因农村土地制度等因素出现的融资难问题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生产经营效率提高的主要

障碍[4]；二是与抵押品及其价值相关的获取成本及承担相应风险和损失等均会产生交易成本，这些都会

影响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5]；三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融资困境属于供给型融资约束[6]，
例如，在对合作社的调查中发现，合作社资金利用率低下与其信贷可得性低有关[7]；四是信息不对称以

及可能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这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评级难度大以及抵押物不足有关[8]。 
已有文献对农地抵押担保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的相关研究较少，基于目前的研究进展和实

践经验来看，农地抵押担保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提升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信贷可得性、经营绩效和规模发展[9] [10] [11]，能够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效率。从理论层

面讲，一方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解决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押品的问题，提高了新型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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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体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数量[12]；另一方面，在供给型融资约束困境下，加入担保机构等第三方

组织参与能够缓解贷款主体抵押物不足的困境，降低金融机构信息成本，分散了金融机构的违约风险，

从而提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约束，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5] [6]。现实层面看，各地涌

现出了许多成功案例，例如江苏金湖、山东武城等试点地区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抵押贷款利率

均低于普通贷款利率，在试行期间年贷款额度稳步增长，农业适度经营规模也逐步增加。然而，抵押品

产权问题，价值评估机制不完善，以及风险防控措施不健全，信用评估难等限制了农地抵押担保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的提升作用[13] [14]。 

1.2. 研究框架 

已有文献针对农地抵押担保所涉及的农地确权、价值评估、担保机制、违约处置、农地流转以及政

府风险补偿等因素如何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进行了研究和解释。财产权利的强化可以有效改

善金融机构的信贷质量，因此，农地确权颁证是进行农地抵押担保的重要前提[15]；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

的复杂性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较高的贷款准入门槛，同时，公允价格评估的缺乏也严重制约了农

地抵押贷款的发展[16]；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农户的抵押意愿，同时能够增加农户的收入、

促进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17] [18]；担保机构、土地协会、农地经营权反担保机制等担保模式的设计以及

农业保险的加入，能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担保增信[19]；法律参与的第三方实施违约处置以及村集体、

土地协会等第三方组织基于熟人社会治理以及声誉、奖惩等自我实施机制等有效地保证了第三方履约，

缓解了农地抵押担保的土地经营权处置风险[20]；最后，政府能够通过设立财政补贴确保贷款利率维持在

合理范围，同时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健全农地抵押贷款风险缓释机制来化解金融机构及担保组织所面临

的违约风险。 
因此，针对前述的文献回顾及现实进展，本文参考了宋羽等人[21]对农地抵押贷款规模的组态研究构

建了包含农地确权、价值评估等六个因素在内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综上所述，农地抵押担保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的提升主要受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已有研

究主要关注农地抵押担保单一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的影响，对多个因素的“联合效应”缺

少论证。因此，本文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深入研究农地抵押担保相关因素的“联合效应”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提升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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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构建与实证分析 

2.1. 数据构建 

2.1.1. 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的案例试点满足总体背景和政策框架上具有共性以及地区经济特征、农地抵押模式等方面

具有差异性的要求。相关数据和资料主要通过各试点地区近几年的网络发布内容进行获取，包括知网发

布的研究论文以及网站发布的新闻等，政策和法律文件收集源自各地政府官方网站。 

2.1.2. 测量与校准 
在获取相关的案例数据后，本文首先采用 Min-Max 归一化方法进行数据处理，以便后续进行校准。

同时利用直接校准法[22]对数据进行校准并赋予模糊集隶属分数，具体的校准锚点设置为 2、3、4，分别

对应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及完全隶属[23]。 
1) 结果变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时间成本等隐性成本较难测算；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

款的使用和收益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因此，具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抵押担保融资效率测量

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采用四值模糊集赋值法进行测量，依据贷款

利率、贷款余额增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进行测量。例如，江苏金湖在调研年限内的农地抵押贷款

年利率为 5.97%，贷款余额年增长 33%，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比重达到 87%，因此，在进行赋值时赋值

为 2。其余案例的结果变量赋值同样按照此标准进行，采用四值模糊集赋值法，具体的赋值规则如表 1
所示。 

2) 条件变量 
对各条件变量的赋值主要依据目前各试点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上述六个条件变量的具体赋值规则见

表 1，对具体案例的赋值仅举例说明，本文在此不做赘述。 
根据各试点地区已经完成农地承包经营权权属调查并予以公示的比例数值来衡量确权颁证这一条件

变量，截止到 2018 年末，全国各试点地区确权颁证基本完成，因此，确权颁证进度取整数值 0 和 1，分

别对应确权颁证的比例区间为(0%~98%)和(98%~100%)。例如，山东武城县、成都温江区等试点地区确

权颁证率 100%，因此赋值为 1，宁夏平罗县、江苏沛县的确权登记率不足 98%，赋值为 0； 
根据各试点地区在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建设的实际进展情况对价值评估因素进行赋值，取整数

值 0 到 3。例如，江苏金湖县不仅制定了相关指导意见，同时建立了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专家库，地方

政府发布了全县价值评估指导价，赋值为 3。湖北慈利成立了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构，规范农地流转价

值标准，赋值为 2。上海金山区每年发布一次土地流转指导价，因此赋值为 1； 
流转市场因素的测量则根据地区建立的农村产权流转市场的级别，以及市场交易活动的活跃程度赋

值，取整数值 0 到 2。例如，江苏各试点地区的农地流转交易均接入了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并建

立了县、乡、村、镇四级的流转市场，因此可以赋值为 2； 
对各试点地区融资担保机制的测量需要根据当地农地经营权抵押担保机制实际情况赋值，取整数 0

到 3。不同试点地区的担保形式和进行担保的组织不同，例如，宁夏同心利用村委会和土地协会进行农

地经营权的反担保，并由内部社员进行联保，赋值为 3。山东武城引入了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并与保

险公司合作，赋值为 2； 
对农地经营权的处置是违约后的第二还款来源，同时也是是确保农地抵押担保功能有效发挥的关键，

因此，参照不同试点地区针对农地经营权违约处置的具体制度安排，违约处置变量的测量取整数值 0 到

3。江苏金湖建立了专门的担保公司用来管理农地经营权的流转，赋值为 3，山东武城依靠农村综合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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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心建立“项目池”，属于依靠政府介入的违约处置方式，赋值为 2； 
依据试点县(市)政府建立的风险补偿种类和规模对政府风险补偿基金进行赋值，取整数值 0 到 2。例

如，成都温江区不仅设立了专项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还创新设立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金、

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发展基金以及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等等，赋值为 2。 
 
Table 1. Assignment rules for outcome and condition variables 
表 1. 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赋值规则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衡量标准 赋值规则 

结果变量 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融资效率 

1) 贷款利率低于 5.5% 
2) 贷款余额增长高于 30% 
3)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比重高于 85% 

满足一项赋值为 1；满足两项赋

值为 2；满足三项赋值为 3； 
未满足为 0 

条件变量 

确权进度 0%~98% 
98%~100% 

赋值为 0 
赋值为 1 

价值评估 

1) 出台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管理办法等； 
2) 成立专业评估机构； 
3) 其他价值评估协商办法； 
4) 发布价格评估规范或者政府指导价公示。 

满足一项赋值为 0；满足两项赋

值为 1；满足三项赋值为 2； 
满足四项为 3 

土地流转市场 
1) 成立县、乡、村三级及以上流转市场； 
2) 成立两级流转市场 
3) 建立登记机关、信息交易平台； 

赋值为 2 
赋值为 1 
赋值为 0 

担保机制 

1) 引入担保机构 
2) 引入保险机构 
3) 村集体担保 
4) 土地经营权反担保其他形式 

满足一项赋值为 0；满足两项赋

值为 1；满足三项赋值为 2； 
满足 4 项为 3 

违约处置 

1) 已明确处置范围但未建立明确协调机制； 
2) 依靠担保机构或银行处置； 
3) 依靠政府介入、村委会协调处置； 
4) 建立专门的土地流转机构，如农土公司等。 

赋值为 0 
赋值为 1 
赋值为 2 
赋值为 3 

风险补偿 
1) 设置农地经营权专项风险补偿基金； 
2) 设置风险补偿基金； 
3) 设置其他种类支农惠农基金。 

满足一项赋值为 0；满足两项赋

值为 1；满足三项赋值为 2 

2.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2.2.1. 必要性分析 
本文首先深入分析农地抵押担保各项因素及其非集是否是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提升的必

要条件。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所有条件一致性水平均未达到 0.9，因此可以判定农地抵押担保

中的任一因素及其非集都无法解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的提升，因此，下文将进行多项因素的组

态分析。 

2.2.2. 条件组态分析 
对各个条件变量进行组态分析，并基于一致性阈值(0.80)和频数阈值(1)对真值表进行了筛选。然后通

过 fsQCA 4.0 软件标准分析，得到复杂解、简约解、中间解三类结果。按照学术惯例，本文选择汇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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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解，并结合简约解区分各个因素在组态路径中发挥核心或辅助作用。六个因素的条件组态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融资效率提升的实现路径如表 3 所示。 
 
Table 2. Necessity analysis of individual factors 
表 2. 单个因素的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融资效率 

前因条件 
融资效率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确权进度 0.5923 0.5332 违约处置 0.5111 0.8415 

~确权进度 0.4077 0.5504 ~违约处置 0.6010 0.4830 

价值评估 0.4800 0.6200 担保机制 0.2071 0.7565 

~价值评估 0.6170 0.5725 ~担保机制 0.8836 0.5600 

流转市场 0.5500 0.6740 风险补偿 0.2874 0.6809 

~流转市场 0.6132 0.5917 ~风险补偿 0.8285 0.5795 

注：“确权进度”表示条件存在，“~确权进度”表示该条件不存在，以此类推。 

 
Table 3. Grouping paths for improving the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new agri-
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表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提升的组态路径 

前因条件 
解 

1 2 3 

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 ⊗ ● ⊗ 
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 ⊗ ⊗ ● 

农地流转市场 ● ● ⊗ 

担保机制 ⊗ ⊗ ● 

违约处置机制 ● ● ⊗ 
政府风险补偿基金 ● ⊗ ⊗ 

一致性 0.9963 0.8304 0.8958 

原始覆盖度 0.2803 0.1567 0.1368 

唯一覆盖度 0.2683 0.1494 0.1321 

总体解一致性 0.9214 

总体解覆盖度 0.5618 

注：● = 核心条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席，● = 辅助条件存在，⊗ = 辅
助条件缺席，“空格” = 该条件可存在也可缺席。 

 
由表 3 可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提升的组态路径共有三条。路径 1 中抵押物违约处置机制

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农地流转市场及政府风险补偿基金作为边缘条件存在，该路径的覆盖度最高，覆盖

了 2 个试点案例(金湖及沛县)；路径 2 中抵押物违约处置机制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农地流转市场及确权颁

证进度作为边缘条件存在，该路径覆盖了 1 个试点案例(泗洪)；路经 3 中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和担保

机制作为边缘条件存在，该路径覆盖了 1 个试点案例(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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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个前因条件角度看，违约处置机制在路径 1 和 2 发挥核心作用，合理的违约处置机制能够通过

缓解金融机构的放贷风险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可得性和贷款额度。金湖成立了政府背景的润金

公司，沛县成立了汉润公司，利用第三方组织对金融机构未能及时或是存在处置风险的抵押农地流转处

置。这种建立专门机构的违约处置方式有效缓解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抵押物处置风险。农地流

转市场在路径 1 和 2 中发挥辅助作用，金湖和沛县均建立了县、乡、村及以上流转市场并接入了江苏省

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农地流转市场能够通过促进产权交易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生产收入，

从而促进规模经济发展。 
综合三条组态路径，价值评估、担保机制以及风险补偿在不同路径中发挥着辅助作用。这是因为不

同试点地区在选择农地抵押担保的运行模式时需要考虑农村金融市场成熟度、地方财政实力、耕地资源

丰裕程度等因素。农地经营权确权颁证进度仅在路径 2 中发挥辅助作用，与以往的研究有所区别，考虑

到 2018 年末全国各试点的确权颁证基本完成，因此，确权颁证虽然是农地抵押担保的前提，但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不大。 

2.2.3.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调整一致性水平由 0.8 提高到 0.82 进行检验，分析的结果与前文相同，表明研究结论是稳

健的。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 

综合本文的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的提升并不仅仅是农地抵押担保单一因素作用的

结果，而是在确权颁证、价值评估、流转市场和担保机制、违约处置、风险补偿等多个环节的“联动效

应”下产生的，实证结果表明：确权进度、价值评估等单个因素并不是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

提升的必要条件；在各试点地区确权颁证基本完成的现实情况下，抵押物违约处置机制是影响农地抵押

担保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提升的核心条件，同时，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建设能够发挥辅助作用；

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融资担保机制以及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等三项因素在不同的农地抵押担保模式

下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提升均发挥辅助作用。 

3.2. 启示 

由于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的限制，农地抵押担保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的提升效果仍然面临

着巨大阻碍。因此，基于本文以上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 设立合理的抵押物违约处置机制，有序推进农地抵押担保。 
传统的农地抵押模式下，当贷款人无法按时还款时，主要依靠金融机构对抵押土地经营权进行处置，

处置难度和风险使得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意愿不强，从而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效率。因此，地方

政府应当在明确处置范围、处置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农地抵押担保违约处置机制来实现对抵

押土地的有效处置，并设置专门处理抵押土地经营权的第三方组织负责对抵押土地的经营并产生相应的

收益，解决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面临的抵押土地再流转困境。 
2) 建设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并完善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机制，激活农地经营权财产属性。 
合格的抵押物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财产属性)并且能够低成本的处置和变现(流动性)，但农地经

营权流转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处置抵押土地交易成本过高，农地抵押担保难以推进从而影响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融资效率。因此，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登记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县、乡、村等

多级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同时，农地经营权抵押价值的估值标准不明确也会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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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农地抵押贷款获取资金时的交易成本过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机制，建立合理的

价值评估标准和改进现有的价值评估方法，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以及金融机构合理确定贷款

额度，从而促进农地抵押担保开展，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困境。 
3) 试点地区应因地适宜，设立农业专项风险补偿基金，鼓励担保机构等第三方组织参与，实现“政

银担”合作共赢。 
农地直接抵押模式在客观上很难保障贷款实施的安全性，因此，多数试点地区依据实际情况在直接

抵押的基础上，或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来分担金融机构所面临的贷款人违约风险，鼓励金融机构开展

农地抵押担保业务；或引入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或利用土地协会、村委会等第三方组织，完善风险分

担机制，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因此，政府应根据地方财政水平设立风险补偿基金，鼓励担

保机构、土地协会等第三方组织参与农地抵押担保，实现“政银担”风险合作模式，从而真正提升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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